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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部门联合开展电视购物专项整治

发表时间：2013-12-12　　　来源：人民日报

　　商务部、公安部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布《关于开展电视

购物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指出，电视媒体发布电视购物广告前，应核实

广告内容，不得发布未提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产品的电视购物广告。

　　七部门决定自今年12月至明年6月在全国集中开展电视购物专项整治，主要包括以

下几方面：

　　严厉打击电视购物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。加大对药品、保健食品、医疗器械等关

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商品的监管力度。严厉打击非药品冒充药品宣传疗效

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。依法查处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制播虚假电视购物短片

广告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、商业欺诈等违法犯罪案件，及时曝光典型案件。

　　严格监管电视购物经营行为。严格做好电视购物广告发布企业的资质审查和备案

工作。电视媒体在发布电视购物广告前，应当依法查验有关证明文件，核实广告内

容。不得发布未提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产品的电视购物广告。强化网络环节监

管，加强对互联网经营资格、信息服务内容的审查和网络电视购物广告监测监管，禁

止虚假违法的购物广告利用互联网发布。

　　加强电视购物频道诚信服务建设。强化购物频道的节目制播环节管理，电视台要

严格掌控频道所有权和节目编排、审查、播出权，进一步规范电视购物频道的节目和

播出形态；督促购物频道完善服务流程，着力改善物流配送、售后服务等消费者投诉

集中环节存在的不足；推动电视购物频道建立和完善行业协作和行业自律机制，维护

消费者权益。

　　加大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力度。充分宣传电视购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，曝

光虚假电视购物广告和涉案企业，提高公众参与度和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。

　　建立健全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。加快研究制订相关管理办法、经营规范

和行业标准，督促电视购物企业完善“冷静期”退货、保证金、第三方支付等机制。

支持消费者协会畅通消费维权渠道，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。（记者 王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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